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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出庭
支持环保组织

记者从判决书上看到，湘潭市检察院

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加了庭审，这也是该

市首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生态环境保护

公益诉讼案件。

在当天的审判庭上，湘潭市检察院发

表意见称，金鑫锰矿在停产后至今未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采取闭矿、环境修复等

环境保护措施，履行环境治理义务，导致该

公司附近的水体和土壤中重金属锰的含量

严重超标，对矿区及周边环境的生态资源

造成了严重污染，威胁到周边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

恢复原状、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等民事

侵权责任。

矿井停产后
一直找不到责任人

彭正坚告诉记者，他们经过长时间调

查发现，金鑫锰矿位于湘乡市，成立于

2009年 9月，经营许可证在2014年 6月

30日已到期，不过由于市场及其他原因，

该矿在2012年11月就已停产，此后一直

处于废弃状态。停产后，金鑫锰矿矿井裸

露，大约8000吨原矿石裸露堆砌在矿区，

下雨时矿井口多个口子溢水外排，造成矿

石流入农田，造成土壤和水流污染。

“我们在矿井周边走访时，村民对此怨

声载道，农田不能耕种，水库水源不能饮

用，因矿井停产还找不到责任人。”彭正坚

说，为了尽快恢复矿井及周边的生态环境，

这两年他们花了很多心思。

该案件也得到了湘乡环保部门的支

持。2017年4月，湘乡市环保局委托湘乡

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对金鑫锰矿周边水质进

行了两次检测，分析结果显示矿区附近地

点的锰超标严重。同年7月，湘潭生态环

境保护协会工作人员抽取金鑫矿井附近的

盘南冲水样，送到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

测，发现水库水样锰超标71.6倍，PH值为

5.4（标准为6～9），流入水库库尾的水锰超

标1910倍，盘南冲水库的水已不能饮用。

采矿许可到期后，金鑫锰矿未依法履

行关闭矿山手续，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等工作。2017年12月7日，湘乡市国

土资源局向金鑫锰矿下达《关于限期履行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通知》，责令金鑫

锰矿在2018年3月7日启动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工程，但金鑫锰矿至今未启动

相关工作。

专家评估
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金额

因金鑫锰矿在当地已负债累累，湘潭

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与金鑫锰矿就修复费用

的数额一直难以达成一致。为确定生态环

境修复数额，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决定采

用“专家意见”确定该费用。

湘潭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陈斌强

说，“今年7月，我们委托湘潭大学3位从

事化工研究的专家，就金鑫锰矿对周边生

态环境影响情况、生态修复方法及费用估

算出具专家意见。”

专家意见认为，受金鑫锰矿污染地块

可考虑采用化学钝化的技术进行矿区和农

田污染土壤修复工作 ，修复成本为

600-1000元/立方米污染土，受污染待修

复的土壤量为10900立方米，因此污染地

块的修复费用至少需要654万元，实际修

复费用待确定具体工程量后进行估算。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金鑫锰矿于

2012年11月停产后，一直未依法履行关

闭矿山手续并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等工作。根据相关检测结果，应当认定金

鑫锰矿废弃矿区对周边环境地表水和土壤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导致地表水中锰、

镉等重金属超标，锰矿区域内土壤中的重

金属严重污染，对金鑫锰矿废弃矿区的生

态形成风险，对居民身体健康产生潜在威

胁，危害很大，必须开展生态修复。

法院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相约自杀
女友跳河后他驾车离开

高某某是四川广元市利州区人，2014

年7月离婚后，长期在宝轮镇务工居住，后

来认识了在宝轮镇开庄稼药店的李某某，

两人发展为情侣关系。

2018年8月9日晚，李某某与高某某

因感情纠纷，在高某某的租住房内发生争

吵，期间二人赌气称精神压力太大，李某某

提出一同去死。然而，高某某跳河后，李某

某并没有施救，也没有报警，而是选择了驾

车离开。

李某某离开后，内心深感不安，担心自

己承担责任。随后，李某某来到了宝轮派

出所值班室报警，但他并没有如实陈述事

发经过，而是向民警求助，谎称女朋友高某

某与其吵架后离开，下落不明。宝轮派出

所接警后迅速开展查找未果，要求李某某

继续查找高某某下落并及时通报情况。

当日，高某某家人发现高某某失踪后，

多次找到或打电话给李某某，询高某某去

向，李某某仍然没有如实告知，而是继续隐

瞒高某某已跳河的事实。

东窗事发
男子说出事发真相

8月11日13时许，因为久未找到高某

某下落，高某某家人便在李某某经营的庄

稼药店内逼问李某某，这时，李某某才告知

高某某已于8月10日跳河自杀。听到噩耗

后，高某某家人当即报警，宝轮派出所民警

随即赶到现场，将李某某带至宝轮派出所。

当日13时35分，高某某尸体在宝轮

镇清江河被广元市消防支队宝轮中队打捞

上岸。经法医鉴定，高某某的死因系溺水

死亡。

在民警审讯时，李某某交代了整个事

情经过。2018年8月12日，李某某因涉嫌

犯故意杀人罪被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

刑事拘留，同年8月24日被广元市利州区

检察院批准逮捕。

法院判决
犯故意杀人罪，获刑4年3个月

今年，广元市利州区法院对该案进行

了审理判决。法院认为，李某某与被害人

高某某系恋人关系，二人因琐事发生争吵

后相约自杀。李某某驾车到达案发地，与

被害人相继下车后，非但不劝阻，还用言语

刺激对方。在被害人跳桥后，李某某明知

自己不救助极有可能导致高某某溺水死

亡，却未采取任何救助行为便离开案发现

场，放任结果的发生，其罪过形式表现为间

接故意，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追究其

刑事责任。

同时，由于被害人系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当知道跳河可能造成

的严重后果，仍执意为之，故其对死亡后果

存在一定过错，可减轻对被告人李某某的

处罚。因李某某故意杀人的动机和主观恶

性程度考虑，属于情节较轻，被告人归案后

如实交代自己的全部罪行，具有坦白情节，

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轻处罚；主动赔偿

被害人损失并自愿补偿，均可酌定从轻

处罚。

2019年7月2日，利州区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被告人李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4年3个月。判令被告人李某某

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交通费、

住宿费、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经济损

失共计113896.00元。

一审判决后，高某某家人提起了上

诉。近日，广元市中院经过审理作出终审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致命的“相约自杀”
女友跳河身亡，男友驾车离开被判故意杀人

《成都商报》汤小均

四川广元一对情侣，在发生激烈争吵后，男友李某某提出两人一起

自杀，两人此后驾车来到河边，女友高某某跳入河中，而李某某并未跳

河，也没有报警或采取任何救助行为，且驾车离开，最终高某某溺水死

亡。记者获悉，近日，经法院一审、二审，判决李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

有期徒刑4年3个月。

环保组织起诉污染企业，检察院力挺
法院一审判赔环境修复费654万元

《潇湘晨报》赵露

这不是湘潭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原湘潭环境保护协会）第一次将污染企业告

上法庭了。2016年，在湖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中，这家公益环保组织

就以环境污染损害公共利益为由，将株洲一家企业告上法庭，最终在株

洲中院主持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不同的是，这一次，湘潭市检察院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加了庭审。

“终于看到金鑫锰矿生态修复的希望了。”近日，原告湘潭生态环境保护

协会与被告湘潭市金鑫矿业有限公司（简称“金鑫锰矿”）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在湘潭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湘潭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公益诉讼部副主任彭正坚出庭后松了

口气。

湘潭市中院一审判决被告金鑫锰矿立即启动环境恢复、防止污染物继续排放等防

治工作；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654万元；支付检测经费、专家论证费和律师费共

58000元。


